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为加强仪器设备管理，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根据《南通大

学仪器设备管理暂行办法》文件精神，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实验中心配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编制每年度的仪

器设备申请计划，各使用部门根据发展规划、专业设置、学科建设、

科研工作及行政管理等需要，合理编报本部门年度仪器设备申请计划。 

第二条 仪器设备的购置，必须按照《南通大学仪器设备招标采

购管理规定》及学校相关规定的要求，由实验中心配合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统一组织集中采购。 

第三条 仪器设备的接货及数量、规格、型号、外观等实物验收，

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指定专人负责，发现短缺、破损、做好验收记

录，以便索赔。 

第四条 对仪器设备账物实行动态管理。各使用部门对仪器设备

的购置、获赠、调拨、报损、报废等情况，要按学校的管理办法及时

办理相应的账物管理手续。 

第五条 对主要的仪器设备，使用部门制定出仪器设备的操作规

程，建立技术档案，保存使用记录、维修记录。 

第六条 仪器设备不得随便拆改，对确需进行技术改造而拆改的，

须报经批准。 

第七条 仪器设备的借出应严格执行审批和登记手续。一般设备

的院内互借由使用部门自行办理，借出校外须获主管部门批准。大型、



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准借出。 

第八条 经技术鉴定或按相关规定表明使用寿命期满，或损耗严

重，或因技术落后已被淘汰，不能继续使用的仪器设备，按《仪器设

备报废（损）管理办法》进行报废或报损。 

第九条 仪器设备发生损坏、丢失或其它事故时，使用部门和个

人应迅速查明原因，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主管部门根据情况按《仪

器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制度》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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